
广告 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B08

按照省、市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的统一
部署，我局统计出历年涉及我局项目中应拨而暂未拨付的各类款
项。因涉及部分企业暂未提供相关付款资料或暂无法联系上（详
见附表），现予以公告，请各涉及企业于发布公告起五个工作日内
派专人与我局联系并向我局提供合同约定支付金额的请款函、合
同复印件、成果材料等，以便我局办理相关款项支付手续。逾期未

联系，我局将视为该企业无法联系。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临春河路213号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重点项目组
联系人：伍果，联系电话：0898-88665673、18876667466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12月17日

项目名称

三横路凤凰段工程（二期）项目

红沙海滨大道（污水厂至棕榈滩段）及规
划二路工程
凤凰机场段至海榆西线连接线工程

三亚绕城公路天涯连接线工程

三亚绕城高速公路凤凰出口路工程

崖城过境公路与旧桥连接线改扩建工程
荔枝沟高速出口路
海榆东线榆林至田独段改造工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西伦土木结构有限公司
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宝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海南中咨联招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三亚合利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建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联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赛博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
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合同名称
技术咨询合同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技术咨询合同/涉水桥梁防洪评价

招标代理合同/勘察设计

招标代理合同/勘察设计
招标代理合同/监理
招标代理合同/天涯连接线、亚龙湾连接线、
海棠湾出口路等3条路招标代理
勘测定界合同书/线型变化段
招标代理合同/代建
电力工程承（发）包合同
勘测定界合同
监理保证金

公 告
海南远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0905417
23F，法定代表人：赵冬秀）：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
知书》（琼税二稽罚告〔2019〕1000073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
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
1.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共计218,308.35元。2015年1月11日，远博公司从江苏省淮安市
淮安黄鑫贸易有限公司取得了13份确认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货物名称全部为车用柴油，发票代码为3200142140，发票号码为
12697848- 12697860，涉及金额 1,284,166.65 元，税额 218,
308.35元，价税合计1,502,475.00元，远博公司已将此13份发票
认证申报抵扣。

2.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产品销售成本1,284,166.65元，
并已在税前扣除。远博公司取得上述13份虚开发票的当月已进行了成
本结转，并在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成本1,284,166.65元。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

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拟处以罚款50万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
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
联系人：林女士
电话：66969080

2019年12月1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91号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

关于提存工程保证金的公告
海南永润石油有限公司、澄迈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多林置业开

发有限公司、郭冠新（海南永成发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澄豫银鹰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天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提存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
[2016]978号）等文件要求。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二〇一九年
十二月九日已将上述单位(债权人)“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保证金提交
于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请你单位于2024年12月09日之前，持提存
通知书或公告或告知书、法人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委托代领须提
供有效的授权委托公证书、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的证明）、营业执照、原
你单位缴款账号及凭证以及有关债权证明等到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
领取。如果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视为无主财产。海南省澄迈
县公证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4条、《提存公证程序规
则》（1995年6月2日司法部第38号令）的有关规定，将该款项上交
澄迈县财政国库。特此公告。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
2019年12月9日

序
号

1

2

3

合计

资产名称

海南华商贸
易有限公司
黄山太申山
庄54套别

墅

海口汇隆广
场商铺

资产形态

债权资产

抵债不动产

抵债不动产

资产
所在地

海口市

黄山市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2019年11月30日
债权总额/抵债金额（万元）

6,677.94

8,341.86

1,358.11

16,377.91

担保/抵债资产情况

保证：程祖兴、程祖淼

该资产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齐云大道太申山庄，54
套别墅面积共计20483.79m2，每套均有房产证，可能存在
欠缴土地出让金、税费等问题，目前已闲置。
该资产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商铺
103、202、302，房屋性质为商业，建筑面积1654.94m2，房
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20413号，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382号，目前已出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及其项下抵债不动产进行处置。资产明细如下：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
的资信及资金实力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该资产的详细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
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联系。联系人：侯女士、钟
先生。联系电话：0898-68665582、0898-68663253。电子邮件：
houxiaojun@cinda.com.cn、zhongtuan@cinda.com.cn。分公司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0898-68623068。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xiaoyan@cinda.com.cn、
huangzimin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1217-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31日11: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澄迈县老城工业开发区金岗大道盈滨度假村11栋别
墅。整体优先，多栋依次。竞买保证金：整体1100万元，单栋100万
元/栋。

特别说明：1、按现状净价拍卖，本次拍卖标的物无产权证，涉及
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所有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办证至委托人
以及委托人过户至买受人的所有税费：买卖双方过户的税费、土地
出让金、土地有偿使用费、公用设施配套费、历史各项税费及罚金
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产权过户办理等事宜由买受人自行办理，
由此产生的过户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海南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限制及法律责任等），由买受人自行承担。3、成交款一次性付
清，不接受分期支付、公积金或银行商业贷款等其他形式。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9年12月3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
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0898-68555961、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变卖公告
（191217期）

受屯昌县人民法院委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
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司对下列财产进
行变卖，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物名称、变卖价格：1、海南圣大
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80公里处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变卖价格：29114.228416万
元。2、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变卖价格：
1555.5312万元。二、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三、标的
物展示时间：变卖期内。四、应买人应买价格可高于确定的变卖价格。变
卖期限内，按照最先汇入变卖价款（全款）者得的原则确定应买人；(有效汇
款自公告之日起，汇款人必须在汇款后5日内与法院联系，否则造成的后
果由汇款人自行承担)。五、应买方式：应买人应持其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和
银行汇款凭证向我司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中应载明“愿以变卖公告中所
确定（或高于）的价格和方式购买”。六、收款账户信息：屯昌县人民法院；
开户行：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869690000094；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琼9022执27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七、标的物按现状净价变卖，变卖成交后，过户的所有税、费均由应
买人承担。联系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联系地点：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屯昌县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781256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衍宏府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衍宏府项目位于海口市苍峄路西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C-6-4、C-6-7地块范围。项目于2019年3月通过规
划许可，方案内容为6栋地上2-15层/地下1层商住楼，批建面积地
上35787.03m2，地下10103.82m2。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要求。
南地块西侧局部退线为10.68米，满足最小退线、消防及日照要求。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2月17日至12月30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
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7日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坟通告

江东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一期工程项目用地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30201.33
平方米（约合45.302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新管村委会用本
下、用本上、南调上、南调下、南调中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
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
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陈先生:13876950852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2月16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2月17日

00:00- 06:00对彩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不影响通信，也不

影响彩铃播放，仅在升级过程中，对彩铃开销户、铃音订购管

理、铃音上传/试听等操作有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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